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✹ 月薪人員以22,000為例：

22,000/30天/8小時=91.67(時薪)

✧ 平常日加班

➢ 前2小時：時薪91.67*1.34*2小時

➢ 後2小時：時薪91.67*1.67*2小時

一日正常工時合計延長工時，不得超過12小時

✧ 休息日出勤

➢ 前2小時：時薪91.67*1.34*2小時

➢ 後6小時：時薪91.67*1.67*6小時

➢ 第9-12小時：時薪91.67*2.67*4小時

休息日出勤，未滿4小時以4小時計給工資、工時；未滿8小時以8小時計

給工資、工時；未滿12小時以12小時計給工資、工時，休息日出勤之工時

計入延長工時46小時內計算(107.3.1前)

✧ 國定假日出勤



➢ 月薪制：加給1日工資

✹ 時薪以140人員為例：

✧ 平常日加班

➢ 前2小時：時薪140*1.34*2小時

➢ 後2小時：時薪140*1.67*2小時

✧ 休息日出勤

➢ 前2小時：時薪140*1.34*2小時

➢ 後6小時：時薪140*1.67*6小時

➢ 第9-12小時：時薪140*2.67*4小時

休息日出勤，未滿4小時以4小時計給工資、工時；未滿8小時以8小時計

給工資、工時；未滿12小時以12小時計給工資、工時，休息日出勤之工時

計入延長工時46小時內計算(107.3.1前)

✧ 國定假日出勤

➢ 時薪制：時薪(140)*2*8小時(以出勤8小時為例)


